增资扩股挂牌登记委托书 

标的名称：

委托方（盖章）：

委托方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制
重要提示

1. 委托方在签署协议前，应认真阅读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市场交易规则，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本协议书的具体内容，依法行使所享有的权利并履行应承担的义务。

2．挂牌登记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可从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下载，相关文书材料应采用A4规格的纸张印制或复印。

3．在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身份证、所有权证明等复印件时需提供原件备查，并由经办人注明“与原件一致”。经工商年检（有效期内）的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应加盖公章。 

4．填表时，应认真阅读有关说明或向受理人员咨询，可参照相关范本填写。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应予以完善。有关文书的签名须使用钢笔或签字笔以黑色或蓝黑墨水工整地填写。对字迹潦草、书写或打印不清、难以辨认的，受理人员可以要求重新填写或提交。

5．在项目交割时，因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可能需要补充其它要件，请予以谅解。

6.如想获得更多有关产权交易相关业务咨询信息，可登录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sprtc.com或拨打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328号）信息咨询部电话024-22566107咨询。

增资扩股挂牌登记委托协议

甲方（委托方）名称： 

乙方（受托方）名称：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规定，经双方协商，甲方作为委托方将标的企业，即                                 增资扩股信息委托乙方登记并挂牌公布。双方就委托事宜达成本协议。
一、甲方权利、义务

1．自愿将标的公告信息委托乙方进行增资扩股登记,并作为确认标的有效性的法律凭证。经乙方受理登记后，转让标的即具备相应资格；
2．向乙方提供标的增资扩股公告所需相关材料，并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如提供的相关材料及信息有虚假现象，愿承担因此给交易相关方及乙方造成的损失；
3．就委托事项提出出资人资格条件，并承担相应责任；
4．监督乙方是否按规定履行应尽义务；
5．信息公告期间不擅自变更增资扩股公告中公布的内容和条件；
6．办理增资扩股登记后，保证不就同一标的另行委托其他招标、拍卖、产权交易机构等进行交易；
7．根据物价管理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承诺与出资人协商约定交纳增资扩股手续费的比例，并在项目交割前交纳增资扩股手续费      万元；如通过乙方推介、策划等服务使标的实现增值，或使关联权益得到保障，双方另行约定其他服务费的收费比例；
8．在标的登记有效期内，配合乙方组织的增资扩股活动。如因甲方原因，致使交易中止或终结，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法律及行政责任；
9.对从乙方处获得的有关意向出资人资料及其涉及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未经乙方同意，不得提供给第三方；

10．信息公告期满后，需要对出资人资格审查的，在接到乙方的意向出资人登记情况及其资格确认意见后，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回复，逾期未予回复的视为同意乙方确认意见。
二、乙方权利、义务
1. 对甲方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规范性审核；
2．受甲方委托进行投融资策划、项目推介、寻找增资扩股意向出资人、组织协议谈判、组织竞价、招投标等相关的服务活动；
3．提供代理招商、增资扩股策划服务；
4．为甲方办理登记、挂牌，按照公布的增资扩股出资人条件提出对出资人资格的审核意见，并在征求甲方意见后，最终确认意向出资人资格，出具增量产权交易凭证，配合甲方及出资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5．挂牌信息在乙方网站等相关渠道发布；
6．认为必要时，要求甲方对出资人资格条件的判断标准提供书面解释或者具体说明，并在增资扩股公告中一同公布。对出资人资格条件中存在明确指向性或者有违反公平竞争内容的，有权向甲方提出修改； 

7．对甲方除公开披露信息以外的内容负有保密义务；
8．接受甲方的监督。

三、有效期限

1．本委托有效期原则上为挂牌截止日后30日之内。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时间结束，有效期亦自动终止，特殊情况甲方需经过原审批机关批准，按要求补办相关要件后提前以书面方式与乙方约定。

2．根据项目的复杂情况，为保证标的增资扩股顺利进行，乙方有权适当延长增资扩股有效期限。

3．在本委托有效期内，甲方未能如期办理项目交割，乙方将视项目进展情况向甲方发出催办函，因甲方全部或部分责任，致使项目未能完成，甲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违约责任

1．在有效期内，经查甲方及标的企业（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及信息有虚假现象，乙方有权取消其增资扩股资格，并通过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除上述情况外，协议双方不得单方中止、终结增资扩股行为，否则违约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违约责任和相应的经济损失。
五、委托生效时间

本委托书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自增资扩股标的挂牌之日起生效，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委托方）：             
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人）

                        年   月   日

乙方（受托方）：            
 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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